	臺北市大理高級中學106學年度第1學期
身心障礙（□學生 / □人士子女）就學高中減免學雜費申請表(高一新生)
（申請前請詳閱背面說明，謝謝！）

	學生姓名
	 簽名或蓋章： 

	家長姓名
	 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	(父)身分證字號：

(母)身分證字號：

	戶    籍

地    址
	（含鄰里資料）

	就讀科別

年    級
	高中部     年    班    號        

	繳交證件

(請打勾)
	□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正反面影本  □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謄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戶口名簿須含上述家長與學生的名字）

	障礙類別
	
	等級
	· 極重度   □重度

· 中度     □輕度

	申請減免

金    額
	新台幣            元（請參考背面說明）

	
	             -------請詳填上述資料-------  

	承辦人
	

	處室主管
	

	會計室
	

	校   長
	

	附

註
	一、學生填寫一份，由學校核定。

二、同時具有多項減免或補助身分者，僅能擇一辦理。


注意事項：請將1.申請表、2.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、3.戶口名簿，並依清冊編號將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身心障礙學生分別造冊，留存學校備查。

106學年度第1學期
身心障礙(學生/人士子女)就學高中減免學雜費申請通知單
申請者：     年     班     號    學生: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時間：106年8月15日(二)前繳交至4樓輔導室特教組。
(※請儘早繳交俾便繳費四聯單印製，如超過印製時間，需自行至總務處出納組更改四聯單後方能繳費)

申請填寫注意事項：
1.學生姓名及家長姓名欄位，需簽名或蓋章。
2.請繳交：
（一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正反面影本。
（二）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。【註：影印時請檢查是否清楚，而且學生及監護人姓名均需出現。】
備註：家庭年所得須在新臺幣220萬元以下，始得申辦減免。自103學年度開始，前一年度的家庭年所得計算，將由教育局送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審查，調查結果將轉知本校，符合規定者始得減免學雜費。
3.減免金額說明:(如辦法有更新，將以新法規定金額予以減免)

	程度別
	減免額度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極重度/重度
	學雜費全額減免
	高一
	8060

	
	
	高二/高三
	8300

	中度
	減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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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雜費
	高一
	5642

	
	
	高二/高三
	5810

	輕度
	減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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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雜費
	高一
	3224

	
	
	高二/高三
	3320


4.如有疑問請電洽輔導室特教組23026959轉153 王雅蘭 組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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